
唐山迎福通信科技有限公司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王 超 诉 你

(2023)冀 0203 民初 346 号劳务
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
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
书 、举 证 通 知 书 、开 庭 传 票 、
合议庭成员告知书等法律文
书 。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，经 过 30
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
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
满 后 的 15 日 内 ，并 定 于 举 证
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（遇
法定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十
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，希望
你准时参加诉讼，否则将依法
缺席裁判。

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

史五的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张 京 华 诉

你与杨国书、郝淑芳、涉县古
台石料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
被 告 郝 淑 芳 就（2022）冀 0427
民 初 102 号 判 决 书 提 起 上
诉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
诉状副本。自公告之日起 30
日即视为送达。

磁县人民法院

河北勇仁房地产开发集团有
限公司、蔡建武：

本 院 在 执 行 王 伟 与 河 北
勇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追
索劳动报酬一案，因你／你单
位下落不明，用其他方式无法
送达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追
加被执行人申请书等相关材
料。申请执行人的请求为：申
请 追 加 被 申 请 人 蔡 建 武 为
（2015）裕民一初字第 00428 号
民事判决书的被执行人，在其
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承担
还款责任。自发出公告之日
起，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韩学东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宋 广 江 诉

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已审理
终结。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
达(2022)冀 0822 民初 4321 号民
事 判 决 书 ，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
日内（或涉外为满 3 个月）来
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
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(或涉外
均 为 3 个 月)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承
德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
判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兴隆县人民法院

南通中厦建筑工程总承包有
限公司、季新如：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石 家 庄 聚
亿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
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已 经 审 理 终
结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
（2022）冀 0102 民 初 862 号 民
事判决书。限你们自公告之
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
书，逾期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
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
本，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
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王树华：
本 院 审 理 你 与 二 审 上 诉

人亢秀芝、二审被上诉人谷有
玉租赁合同纠纷一案，因你下
落不明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开庭传票。自发出公告之日
起 经 过 30 日 ，即 视 为 送 达 。
本案定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上
午 9 时在本院第 20 法庭公开
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审
理。
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

李志安：
本 院 受 理 上 诉 人 闫 世 清

因与被上诉人高献波及你方
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
李志安公告送达（2023）冀 05
民终 880 号应诉通知、开庭传
票 、合 议 庭 组 成 通 知 书 等 材
料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，
即视为送达。举证期限为公
告送达期满后 10 日内。举证
期满后在第一日（遇节假日顺
延）上午 9:00 在本院第 8 审判
庭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
裁判。
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

马 丽 梅 不 慎 将 人 民 法 院
执 行 公 务 证 丢 失 ，证 号 为
13011581，特此声明。

井 玉 福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证号为 100378，特此声明。

郭 文 增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证号为 049395，特此声明。

丁啸龙不慎将警号丢失，
警号为 1308606，特此声明。

赵鹏不慎将警官证丢失，
警号为 004069，特此声明。

人民法院公告

人民法院公告

人民法院公告

人民法院公告

人民法院公告

遗 失 声 明

人民法院公告

人民法院公告


